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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36），公司于 2021

年 9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将本持股

计划存续期展期 个月，即存续期展期至 2025 年 9 月 10 日。具体详见

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《关于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存续期展

期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1）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持股计划持有公司

股票数量 6,379,081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2%。 

二、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情况及后续安排 

根据公司《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》和《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

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 1 个月，如持有的公

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，经本持股计划管理委

员会委员超过半数以上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本持股计划的存

续期可以延长。 

鉴于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，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4 日召开本持

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

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》；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

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存续期展

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将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 12 个月，即存续期展期至 2026

年 9 月 10 日。除此之外，本持股计划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展期后的存续期届满前，若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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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；存续期届满前，若本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

股票仍未全部处置，可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8 月 9 日 


